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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2010—2011学年第一学期        期末及寒假工作的通知
各院（系）、各部门、各单位：

经校长办公会研究，现将本学期期末及寒假工作安排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教学工作
(一)期末考试

考试工作是期末最重要的教学工作之一，必须认真做好，全力保证稳定有序地进行。根据校历安排，本学期期末集中考试时间为第十九周和第二十周（新生为第二十周），即从2011年元月4日—元月14日，请各单位严格按照学校的有关考试规定执行，精心安排、严密组织、密切配合。

   为保证期末教学和考试工作的稳定有序，课程结束前两周原则上不得调停课和安排补课。严禁教师在考前复习时划考试范围，一经查实按教学事故论处。课程考试时间安排请于考试开始前两周交教务处教学行政科。具体排考要求请按照《关于规范我校排课和排考工作的有关规定（试行）》（教字〔2010〕39号）执行，要处理好实践教学周和课程考试之间的关系，以确保学生按学校规定时间放假离校。 

期末所有课程的原始成绩单都要从系统中打印，由任课教师和教学单位有关负责人审核签名后，在考后四天内交教务处教学行政科存档。

每门课程考试完毕后，任课教师须认真填写《课程考试分析及教学小结表》。

试卷装订归档的办法严格按照《试卷评阅整改中需注意的几个问题》中的规定执行。

各院（系）、基础教学单位对本学期试卷要坚持做好复审工作。

(二)实践教学
期末安排集中进行的校内外实习、实验及课程设计等实践环节，要严格按照学校的有关规定执行，精心组织，认真安排，加强指导，突出能力考核，严防安全事故发生，确保实践教学达到规定的要求。

做好2011届毕业设计（论文）的准备工作，将工作计划、时间安排、毕业设计（论文）工作内容、形式以及答辩方式等形成相关文字材料，按期报送至教务处实践教学科备案。
(三)教学任务审核与排课工作

做好下学期教师聘任和资格审查工作。教学任务书原则上不得变更，请据此做好排课的各项准备工作，并按照教务处的统一部署进行排课。本学期仍实行校、院（系）合作利用教务管理系统排课的办法，课表一经排定不得变动。请各教学单位在下学期开课后两周内将教学进程表原件交教务处办公室。

(四)教材保障

教务处正在全力保证下学期的教学用书及时到位。教材保障科将于12月29、30、31日三天发放教材，届时请各院（系）按照教材科的发放日程表安排好人员及时领取。

(五)新专业建设 

请2011年接受学士学位授权评审的三个专业（对外汉语、软件工程、微电子学），于3月1日前完成申报材料的准备工作，并将申请专业简况表报教务处教学研究科。3月初学校组织专家进行校内自评。

(六)教学大纲制订工作

教务处已组织人员对已交教学大纲进行初审，并邀请校外专家对部分大纲进行论证，根据初审及专家反馈意见，本次修订上交的教学大纲仍存在一些问题。为确保本次教学大纲修订质量，及时做好印刷工作，请各院（系）根据《关于组织做好教学大纲审核工作的通知》要求进一步做好教学大纲的最后审核定稿工作。

(七)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项目结题工作

请各院（系）、教学单位在本学期内按时完成已到期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项目的结题工作。

(八)校级优秀教学成果奖评审工作
2011年1月上旬，教务处完成对申报校级优秀教学成果奖材料的初审工作，提请校学术委员会在此基础上进行评选。
(九)答疑、补考、缓考及2011届毕业前自学重修考试的安排

1．答疑安排在开学后第一周（2月19日—25日），其中19、20日由教务处统一安排公共课答疑，请各班辅导员在寄发成绩单时以书面形式告知有补考的学生按时参加；专业类课程由各院（系）自行安排。请补考学生在假期认真复习，做好考试准备。 

2．补考、缓考同时进行，安排在开学后第二周（2月26日—3月4日）。

3．2011届毕业生毕业前自学重修考试（专科生为前五学期的课程，本科生为前七学期的课程）将安排在4月上旬进行，请所有需参加考试的学生在假期和开学后做好复习准备。
二、学生工作

（一）考风考纪教育

学生工作部要进一步加强考风考纪宣传、教育和督促检查，对考试违规的学生，要及时处理，并以此教育和警示学生，引导学生树立诚信意识，诚信考试，进一步加强学风建设。

（二）学生回家车票购买

有关学生寒假返家购买火车票、汽车票事宜，由学工部负责联系安排，如有问题向学工部学生教育科咨询。

（三）寄发成绩单

各院（系）按规定向学生家长寄发成绩单，应在1月18日之前准备好，于18日前送校办统一办理邮寄。送校办时要分清本地平信、外地平信、本地挂号、外地挂号。请辅导员在寄发成绩单时同时告知学生答疑和考试的安排，还须将不及格学生的课程信息以书面和电话两种方式告知家长，督促学生在假期认真复习。

（四）学生离校与安全

各院（系）要按照学工部的统一部署，做好学生离校前的有关工作，加强安全和法制教育。要督促检查学生临走前搞好宿舍卫生、切断电源，关好门窗和水龙头；要确保路途安全。学生自备的笔记本电脑等贵重物品寒假要带回家。各院（系）学生离校情况及时报学生工作部备案。

（五）招生宣传与就业指导

按照学校工作要求，继续做好10届毕业生的就业调查、统计工作和11届毕业生的就业推荐工作；对2011年的招生宣传工作做出计划和方案。
三、“两代会”、新年联欢会、聚餐安排
（一）定于2011年1月17日－18日召开第二届教代会、工代会第四次会议，听取各职能部门和基础教学单位主要负责人的报告，部署2011年学校主要工作（具体安排另行通知）。

（二）2011年1月18日下午在三江会堂召开三江学院全体教职工大会，由陈万年校长部署2011年主要工作，会后举行新年联欢会。
（三）年底聚餐由各单位自行安排，按照每人100元的标准，餐后各单位秘书凭发票到学校财务办理报销。
四、放假与开学
（一）学生放假与开学安排

按照校历，我校学生从2011年1月15日正式放假，下学期报到注册定于2011年2月19、20日，2月21日正式上课。

（二）教职工放假与开学安排

我校教职工2011年1月19日正式放假，2月19日正式上班。
五、期末及寒假期间后勤保障
（一）班车安排

班车按原定时间、站点运行到2011年1月7日止，1月10日—14日早、晚班车正常，中午12：10只派车送至安德门，1月15日—18日只开早、晚班车。寒假期间根据各单位加班情况，由校办根据工作需要做好班车安排工作。下学期2月19日开始恢复早、晚班车，时间、站点不变；2月21日全部恢复正常运行。本部至东校区班车自1月15日开始停运，2月21日开始恢复正常运行。本部至南校区班车自1月15日开始停运，2月19、20日按双休日班车时刻运行，2月21日开始恢复正常运行。
（二）假期用餐安排

学生餐厅开放到2011年1月14日，正式放假后，根据留校学生人数由后勤集团选择1-2家餐厅对师生开放。　
六、安全与稳定工作
（一）安全防范与检查落实

各单位要在学期结束放假前，加强对本单位师生的安全防范教育，认真检查办公室、实验室、学生公寓等安全措施的落实情况，要切断电源、关好门窗和水龙头，贵重仪器设备集中到有防盗设施的房间妥善保管。1月16日，由王芝庆副校长带队，校办、学工部、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保卫处等单位派人，到各院（系）、各部门、各单位和学生宿舍进行安全检查，请各单位做好配合。
（二）值班安排
要排好寒假期间总值班、后勤值班、保卫值班的值班表，并在1月14日前送交校办。寒假期间保卫值班实行24小时值班。要确保值班通讯联络通畅，值班人员要尽职尽责，确保寒假期间校园安全稳定，遇有紧急情况或重大突发事件要及时妥善处理并向学校领导汇报。

                                 　三 江 学 院

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主题词：期末  寒假   工作安排
三江学院校长办公室                 2010年12月24日印发

� CONTROL iSignatureOffice.SignatureCtrl \s ���








PAGE  
6
—  —


_1354714248.unknown

